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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發布「⾦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員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
遵循事項辦法」遏阻不當利⽤⾦融服務
⽇期：113/11/28 資料來源：⾦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打詐專法)業於113年7⽉31⽇公布，⾦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管會)依據該條例之授權，經會商相關機關，將

於近⽇訂定發布「⾦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員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遵循事項辦法」(下稱本辦法)，就⾦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

務之事業或⼈員(下稱虛擬資產服務商)等⼆個主體，存款帳⼾、電⼦⽀付帳⼾、信⽤卡及虛擬資產帳號等四個管理標的，分別規範同業照會機

制、通報司法警察機關機制、⾦警聯防機制、被害⼈遭詐騙匯出款項之返還等作業，以預防及遏⽌不當利⽤⾦融服務從事詐欺犯罪，加強保障⺠

眾權益。

　　⾦管會表⽰，打詐專法第8條⾄第11條授權訂定⾦融防制措施之⼦法，⾦管會經法規預告及會商法務部、內政部等相關機關後，為利外界綜

合瞭解相關⾦融防詐措施，故將四項授權⼦法草案整併為本辦法，內容分為六章，共計70條條文，重點如下：

⼀、第⼆章「帳⼾帳號認定基準及照會作業」規範：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帳⼾(號)之認定標準。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帳⼾(號)開⼾⼈⾝分確認與持續審查之強化措施。

（三）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帳⼾(號)得照會其他⾦融機構之項⽬及相關作業程序。

⼆、第三章「資料交易紀錄保存及通報與帳⼾帳號控管作業」規範：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帳⼾(號)資料保存規定，包含開⼾⼈⾝分確認與契約文件、異常交易紀錄之範圍及照會其他機構所得之資料及紀

錄。

（⼆）疑似涉及詐欺犯罪之異常帳⼾(號)通報司法警察機關之程序，及後續管控與解除管控之措施。

三、第四章「聯防通報機制及圈存作業」規範：

（⼀）警⽰帳⼾(號)聯防通報作業機制。

（⼆）警⽰帳⼾(號)遭詐款項圈存及解除控管相關作業。

（三）⾦融機構及虛擬資產服務商受理⺠眾遭詐騙通知衍⽣之聯防作業機制。

四、第五章「剩餘款項或虛擬資產發還」規範：

（⼀）警⽰帳⼾(號)內剩餘款項(虛擬資產)由原通知之法院、檢察署或司法警察機關通知返還之作業程序。

（⼆）⾦融機構及虛擬資產服務商返還剩餘款項(虛擬資產)之條件、應徵提文件及相關作業程序。

　　⾦管會指出，本辦法訂定後，有助於及時攔阻可疑⾦流與幣流，並加速返還遭詐騙款項(虛擬資產)。⾦管會強調，將持續督導⾦融機構及虛

擬資產服務商透過資訊合作及科技防詐執⾏打詐專法所定⾦融防詐措施，於確保正常客⼾使⽤⾦融服務權益下，更快速、更精準、更有效發現詐

騙，並攔阻⾦流，公私協⼒建構完善⾦融防詐網，遏阻不當利⽤⾦融服務，保護⺠眾財產安全。

聯絡單位：銀⾏局法規制度組

聯絡電話：(02)8968-9632

如有任何疑問，請來信：本會⺠意信箱

相關檔案

⾦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員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遵循事項辦法總說明及逐條說明 PDF

⾏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2025/1/4 晚上10:20 ⾦管會發布「⾦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員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遵循事項辦法」遏阻不當利⽤⾦融服務 (⾏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消費資（警）訊)

https://cpc.ey.gov.tw/Page/8AC028685E311A7/76d70305-3352-4ffc-9b9e-e4f3779f365a 1/1

https://cpc.ey.gov.tw/index.aspx
https://cpc.ey.gov.tw/Page/2DF2AB085A409352
https://cpc.ey.gov.tw/Page/E414CC218269CCE8
https://cpc.ey.gov.tw/File/55A778FC4A684589?A=C
https://cpc.ey.gov.tw/

